
附件1
乳山市重大产业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审批流程图


附件2

附件2

项目经市项目集中评审领导小组通过并取得《市政府土地预审批复》





一、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预审批阶段





二、工程规划许可预审批阶段





三、施工许可正式核发阶段





1.项目核准备案（1个工作日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）


项目能源消耗当量值超过5000吨标准煤，需经省发改部门进行节能审查。（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）


2.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预审批意见、建设项目用地红线图（5个工作日，市自然资源局负责）


3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预审批意见（2个工作日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）


4.同步办理：编制规划设计方案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、涉及水土保持的编制水土保持方案、编制招标文件等（第三方中介服务）





1.规划设计方案审查（10个工作日，市自然资源局负责）


2.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预审批意见（2个工作日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）


3.进行施工图设计，将消防、人防等设计一并纳入施工图设计 （第三方中介服务）


4.进行施工图联审（含人防、消防等）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）





1.质量监督手续、安全报监手续 （2个工作日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）


2.建设单位取得土地出让合同并缴清土地出让金后，3个工作日“四证”核发：


《不动产权证(土地部分)》（市自然资源局负责）；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）





备注：涉及人防和公共服务配套审批可与施工许可审批同步推进，平行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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